


知识产权的起诉。一旦出现侵权，由乙方负全部责任。

五、产权担保

5.1 乙方保证所施工的篮球场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

抵押、查封等产权瑕疵。

六、履约保证金

6.1 乙方向甲方交纳人民币伍万元元作为本合同的履约保证金，

于签订合同当日支付。

七、转包或分包

7.1 本合同的篮球场地施工，应由乙方直接供应，不得转让他人

供应；

7.2 除非得到甲方的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部分分包给他人供应。

7.3 如有转让和未经甲方同意的分包行为，甲方有权给予终止合

同。

八、质保期

8.1 质保期 叁 年（自竣工交付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）。

九、交货期、交货方式及交货地点

9.1 交货期：在合同签订后 30日内完成铺设并经验收合格。

9.2 交货方式：货运到交货地点，并铲除原有面层，完成铺设。

9.3 交货地点：盐城市文港中路 128 号，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东

校园篮球场。

十、合同款支付

10.1 付款方式：按招标人要求完成铺设，经招标人验收全部合

格后，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，甲方申请财政支付货款总额度的 95%；

余款作为质量保证金，在 3年质保期满无质量问题后一次性付清。（无

息）。

10.2 如需向与财政部门签署融资合作协议的银行办理授信申请

的, 需在协作银行开立结算户作为回款专用户,作为该笔合同唯一的





15.1 甲方无故逾期验收和办理货款支付手续的,甲方应按逾期

付款总额每日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
15.2 乙方逾期交付工程的，乙方应按工程款总额每日万分之五

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由甲方从待付工程款或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除。

逾期超过 10 个日的，甲方可解除本合同。乙方因逾期交付工程或因

其他违约行为导致甲方解除合同的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值 20%

的违约金，如造成甲方损失超过违约金的，超出部分由乙方继续承担

赔偿责任。

15.3 乙方所交的篮球场地技术参数、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及采

购文件规定标准的，甲方有权拒收该货物。乙方所施工工程如经验收

不合格，乙方应无条件立即返工，返工期间不扣除工期，交付超过合

同约定工期的，乙方应按 15.2 条约定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。返工后

仍验收不合格的，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，委托第三方进行施工，并

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。

15.4 质保期内，乙方所施工篮球场出现质量问题，乙方应在接

到甲方通知后 24 小时内到达甲方现场并进行整改维修。如非甲方人

为原因出现空鼓、掉洞、开裂累计超过 20%，视为乙方根本违约，乙

方应向甲方返还全部工程款，并向甲方承担解除合同违约责任。

十六、不可抗力事件处理

16.1 在合同有效期内，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

合同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，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。

16.2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，应立即通知对方，并寄送有关权威

机构出具的证明。

16.3 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120 天以上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，确

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。

十七、诉讼

17.1 双方在执行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，应通过协商解决。




